
114 年度北區永續 DNA 短影片徵集 

競賽授權書 

本人／本團隊報名參加「114 年度北區永續 DNA 短影片徵集競賽」，已詳閱本

競賽辦法及相關規定，並同意授與主辦單位以下之相關權利： 

1. 作品著作權保證：立書人保證所提交之參賽作品未涉及任何仿冒或抄

襲，且該作品未參加過任何其他公開比賽或展覽，並享有完整的著作財

產權。 

2. 他人著作使用授權：參賽作品中若有使用他人的著作（包括圖像、音樂

或文字等），立書人已取得該權利人的同意或授權。如發現抄襲或侵害

他人著作權，立書人將自負法律責任。 

3. 作品內容及權利保障：參賽作品中的所有元素，如圖像、音樂、音效

等，不得侵害任何著作權、專利權或其他權利。作品不得包含暴力、色

情、不雅言詞或誹謗等不當內容。如有違反規定且經查證屬實，主辦單

位有權取消參賽及獲獎資格，並追回所獲獎項，相關法律責任由參賽者

自行承擔。 

4. 作品授權公開發表：立書人同意無條件授權主辦單位公開發表參賽作

品。主辦單位有權對作品進行攝影、宣傳、在網頁上發佈或進行展覽等

活動（包括但不限於重製、改作、公開展示等），參賽者不得提出異

議。 



5. 得獎作品授權使用：參賽作品若獲獎，立書人同意授予主辦單位於該作

品著作財產權存續期間，享有在任何地點、任何時間以任何方式利用或

再授權他人利用該著作之權利，且不需支付任何費用。 

6. 作品長期展示與推廣：所有得獎作品及其相關公開資訊（如作品簡介、

評審意見、隊員姓名等）將在本處網站上保留，並由本處進行長期無償

推廣。主辦單位可對作品進行改作、重製、散布、展示、發行、公開發

表、編輯或編製專輯等操作，且作品將持續於本處網站展示，參賽者不

得要求撤回或刪除。 

團隊代表人簽章：                      (請親筆簽名)                                

作品指導老師簽章：                    (請親筆簽名)                     


